
在刚刚过去的 2023年，我国专业学
位研究生频频成为“热词”。特别是去年
底，教育部发布《关于深入推进学术学位
与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意
见》，进一步强调要扩大专业学位研究生
的招生规模，尤其是大幅增加专业博士
研究生招生数量，更是引发媒体热议。

应该说，专业学位扩招与过去十几
年研究生教育分类发展的总体政策一脉
相承，具有政策上的延续性，也意味着主
管部门对研究生教育人才培养规律的认
识程度日益深化和与时俱进。

然而时至今日，国内依然存在一些
对于专业学位扩招的不同观点。比如，有
人担心扩招后求职会更难，因为毕业生
规模增加后，就业要求也会水涨船高；有
人担心扩招会影响人才培养质量，毕竟
育人资源可能被稀释；有人则担心以后
拿学位会更难，因为新的《学位法》会对
专业学位有更明确的毕业要求；等等，不
一而足。

应该说，这些担忧均有不同程度的
道理。事实上，这些担忧也一直伴随着中
国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进程。但笔者认为，
研究生教育发展首先需要做到对经济社
会发展的外部适应，才能充分考虑其内
部适应问题，应该从国家发展整体战略
的大局中理解专业学位扩招。

从产业发展战略看，未来我国将聚
焦自立自强，加强传统产业的改造升级，
加快培育和发展新兴产业，特别是深入
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集群发展。新能
源汽车、新一代信息技术、集成电路、生
物医药、高端装备等战略性新兴产业将
快速发展。这些产业急需海量的高端研
发人员和技术人员。

2022 年，我国研发人员超过 600
万人年，连续多年保持世界第一。发达
国家的历史表明，产业技术升级从来
都伴随着专业技术人才受教育和培训
水平的提高。我国的产业发展战略需
要海量的具备扎实的系统专业基础、
较强实践能力、较高职业素养的专业
学位硕士和博士与之相匹配。面向大
学和科研机构培养的学术型硕士和博
士在人才培养规格上并不能精准符合
产业发展战略的需要。

从科技发展战略看，未来我国将进
一步在科技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研
组织以及成果转化方面突出企业科技
创新的主体地位，加快实施创新驱动
发展战略。

当前，我国发展迅猛的新型科研机
构和研发机构在培养和使用专业学位研究生方面
体现了独特优势。这是由于专业学位研究生参与的
应用型项目是科学理论与实践的主要连接点。在这
里，企业提出科技需求，是“出题人”。“从 0到 1”的
创新需要少量的专门从事基础研究的学术型人才；
而从“1到 100”的创新需要海量的旨在从事应用研
究的专业学位研究生。从这个角度看，专业学位研
究生的扩招势在必行。

从区域发展战略看，未来我国将聚焦京津冀协
同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
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等区域重大战略。一批重要的
“国家级”城市群和都市圈将快速发展。国家高新区
和自创区也主要布局于这些战略性区域和城市。这
些区域和城市要建成创新高地和人才高地，需要大
批从事实践创新的专业学位硕士和博士，特别是研
究生层次的卓越工程师人才和创新创业人才。

2021年，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和教育部开始
产教融合试点城市改革，以推动产业需求更好融入
人才培养过程，形成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
的发展格局。而产教融合正是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
的应有特色，重点区域和城市群则是专业学位研究
生就业发挥才干的主战场。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这些区域和城市群会不断
开展“抢人”大战，专业学位研究生具有的独特优势
将在区域和城市层面上得到体现。

总之，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的扩招政策旨在匹
配我国的产业发展战略、科技发展战略和区域发展
战略，主要解决的是研究生教育的外部适应性问题，
是主管部门的应时而为和顺势而为，应该从这个大
前提出发理解政策和执行政策。

当然，对于作为培养单位的高校和科研机构来
说，扩招政策也形成了新的挑战。除了提供必要的育
人资源外，培养单位还需要更多谋划如何将专业学
位研究生教育融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大局中，以
及如何更好地与企业合作开展研究生的培养。

笔者认为，开放办学、多方获益应是培养专业学
位研究生的基本原则。所谓开放办学，即大学不能
“唯我独尊”，不能在封闭的课题组中培养学生，尤其
是不能培养会“灌水”发论文，但不会解决行业企业
实际问题的学生。应充分认识到行业企业的重要性，
抓住校企合作、产教融合这个“牛鼻子”开展专业学
位研究生培养，使参与专业学位教育的导师、学生、
企业、学校等多元利益主体都能从培养过程中获益。
（本文为华中科技大学文科“双一流”建设平台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研究所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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拔尖创新人才培养：
我们对“学霸型”人才呵护过度
姻汤敏

2023年终岁末，多则与少年班有关的消
息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比如，联想集团董事
长兼 CEO杨元庆捐赠 2亿元支持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少年班学院楼建设、西安交通大学
少年班发布 2024年招生简章、河南两所学校
开设“丘成桐少年班”获批复等。

提及少年班，人们通常会联想到创新
人才培养及教育公平等话题，后者也往往
成为人们争议乃至诟病少年班模式的焦
点。在我看来，这些争议的背后有一个值得
认真思考的问题，即在教育公平的前提下，
如何挑选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

真正的教育公平是“因材施教”

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两个概念———教
育平等与教育公平。

公众通常十分关注教育公平，但公平
是有不同角度的。很多从事教育工作的人
都看过一幅漫画———3个身高不同的人隔
着栅栏看球，高个子不需要踩垫子便能看
球，矮个子即便脚踩垫子仍被栅栏遮住视
线。此时，发给他们每人一个同样高的脚垫
看似平等，但是否“公平”？我们是否应将更
高的脚垫发给矮个子？

教育也是如此。“一刀切”式的教育很
容易造成接受能力慢的学生“赶不上”、接
受能力强的学生“吃不饱”。从这个角度说，
因材施教才是真正的教育公平。对此，孔
子、亚里士多德等中外古代先贤均已有过
论述，然而在近代工业化的大规模教育中，
因材施教的教育理念已经被弱化。

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中，“因材施教”
的理念更加重要，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在
这方面，我国自改革开放后便一直在尝
试，不管是以中国科大少年班为代表的各
种少年班，还是最近几年相继推出的英才
计划、珠峰计划、拔尖计划等，都希望能针
对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探索出一条适合国
情的道路。

然而在我看来，目前我们的探索还存
在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即现有教育选拔体
系和拔尖人才挑选体系对于“学霸型”人才
过度呵护。

所谓“学霸型”人才，简单说就是门门
功课都优秀。现有高考体制下，学生要进北
大、清华等名校，任何一门课拿不到高分都
不可能。这就有可能造成部分学生在学习
和探索上谨小慎微，生怕失去几分而进不
了“清北”。这样挑选和培养人才的方式是
学生“高分低能”现象产生的根源之一，更
难以培养出拔尖创新人才。

必须承认，一些能够做出颠覆性创新
的人才往往是偏科的奇才、怪才，世界进步

也往往由这些怪才、奇才推动，在这方面我
们有很多实例。

比如，物理学家霍金小学成绩不好，曾
经留级；我国数学家华罗庚的初一数学是
通过补考才过关的；我国近代力学的奠基
人之一钱伟长高考成绩中数理化总分只有
25分……

试想一下，如果这些人求学时就被淘
汰，社会能进步到如此地步吗？令人担忧的
是，在当下的考试体系下，这种猜想很可能
成为现实。

同样地，我们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
是对自然科学拔尖创新人才的重视度颇
高，但对跨界创新、创新突破的人才关注不
够，对社会科学的创新人才关注更少，而社
会科学对社会和人类进步的推动作用是不
容忽视的。

“偏科”的超常人才教育
也属“特殊教育”

上述现象并不是近几年才出现的“新
现象”，而是在高考体系下长期存在的“老
问题”。在我看来，要解决上述问题，一个切
实可行的方案是将对特殊的超常人才的保
护纳入法律框架中。

谈及在法律层面对于特殊儿童的教
育，人们往往想到的是残疾儿童。但事实
上，对于某些“偏科”的超常人才的教育也
应属于“特殊教育”。我们能否在“特殊教
育”的框架中，将极少数有创新潜质的特
殊人才找到并保护起来，给他们一些特殊
帮助？

因此，有关部门在制定《特殊教育法》
时，应将超常儿童纳入特殊教育对象，对具
有特殊需要的学生在识别、安置、选拔、培
养、师资等方面作出规定，为拔尖创新人才
的选拔培养提供法律保障。

这就好比亚运会、奥运会等国际顶尖
赛事，如果只有十项全能冠军而没有单项

冠军，是不可能吸引太多关注的。但目前我
们的考试却只关注“十项全能”。因此，我们
需要建立一套能呵护奇才、怪才、偏才学生
的制度，让他们有一些出路。

比如，从目前国内林林总总的科技竞
赛中，是可以挑选出一些偏科人才的。未来
可以适度扩大科学竞赛的范围，增加人工
智能、工程、环保以及跨学科等方面的竞
赛。当然，需要扩大范围的还有一些高校开
展的英才计划等，可以将跨学科人才、社会
人才纳入其中。

总之，在当下教育环境中，对于高考进
行大幅度调整并不现实。我们只能逐步探
索用一些科学方法甄别和选拔拔尖创新人
才。对于这些人才的选拔与培养也不能局
限于城市中的少数学校。要知道，随着网络
技术发展，农村中的某些偏才、怪才孩子也
能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模式，进入待选
拔和培养的特殊人才行列。

再次强调，上述制度的建立最好能被
纳入法律框架中。目前有关部门培养拔尖
创新人才的相关举措还停留在“报告”“意
见”范畴内，但国外很多国家已经有了针对
拔尖人才、天才人才、特殊人才的专门法律
和规范。比如，美国 1978年便已经通过了
《天才儿童教育法案》，俄罗斯也颁布了《构
建发现和发展青少年天才的全国体系方
案》，荷兰、英国、韩国等国家均有类似法
案。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

对教育公平的担心不应阻碍探索实践

必须承认，高校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特
殊培养，特别是针对偏才、怪才的培养会面临
很多风险，公众的某些担心也并非全无道理。

其一，高校乃至中学会以此为借口“掐
尖”。毕竟以培养“拔尖人才”为理由，可以
把大量成绩好的学生集中到单一学校中。
这涉及我们该如何定义“拔尖人才”的问
题。毕竟，如果“拔尖人才”的定义可以多样

化，就能在客观上减少“掐尖”的土壤。
其二，高校对“拔尖人才”的培养会成

为偏离“教育公平”的口实。因为拔尖创新
人才属于极少数而非大多数，我们在整体
上还是应追求教育公平，人才选拔也不能
偏离这一大的主题。

其三，不是每一个“拔尖人才”最终都
能取得成功，即便是“少年班”这种专门针
对拔尖人才培养的模式也是如此。从这一
点看，公众不能对拔尖人才有过度要求，因
为成功的永远是少数人。

虽然有上述担心，但并不应妨碍我们
开展一些探索和实践。在此，我想讲一个具
体事例，即由深圳市推动创办的创新型学
院———深圳零一学院。

深圳零一学院意指“从 0 到 1”培养创
新型人才。其创始院长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郑泉水。作为清华大学钱学森班的主持者
之一，在创办钱学森班多年后，郑院士觉得
这种模式可以扩大范围，深圳零一学院便
由此而来。

该学院在挑选学生时，并不青睐样样
优秀、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学生，而是更
偏好具有很强内驱力、创新力，特别是富有
好奇心、敢于探险的学生。被选拔的学生并
不集中到零一学院上学，而是以暑期夏令
营的形式培养学生兴趣。

在活动中，零一学院不以教授学生知
识为主，而是推行项目制学习。由院士专家
拟定题目，学生根据自身兴趣选择项目，其
中的很多项目甚至能与公司达成合作。这
些学生也被称为“学生研究员”。

经过高考，“学生研究员”们会进入不
同大学，但他们依然具有“研究资格”，仍可
到零一学院做研究。经过一定的考核淘汰，
这些“学生研究员”也会“毕业”并获得荣誉
毕业证书。但这些证书既不能作为高考加
分成绩，也不能成为保送研究生的理由。这
是为了防止功利化，更好地选拔和培养具
有创新能力的学生。

深圳零一学院的经验很具有启发性，
其学生可以分散在不同大学，又可以重新
集中进行研究。这种模式可以解决很多此
前提出的问题，我们希望国内学校（不论是
中小学还是大学）不是以掐尖制，而是以项
目制对具有创新能力的学生（特别是偏才、
怪才）进行选拔和培养；不是以成绩的好
坏，而是以兴趣、创新能力对这类学生给予
特殊的引导、培训和项目支持。这有可能是
未来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方式之一。
（作者系国务院参事、友成企业家乡村

发展基金会副理事长，本报记者陈彬根据
其在中国教育三十人论坛第十届年会的发
言整理）

宿舍资源紧张期，高校应更具人文关怀和责任担当
姻张晓报

2023年 12月 26日，青海师范

大学高原科学与可持续发展研究院

研究员包万平在《中国科学报》发文，

认为未来高校不再为研究生提供宿

舍将成为常态，并提出大学应迅速剥

离与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中心任

务无关或关联度较弱的内容，从而将

有限的资源配置到核心要务上来。

文章刊发后，吸引了众多学者的

关注，同时也引发了一些不同的声音。

本报今日特刊发其中一篇代表性文

章，希望能为读者提供不同的视角。

编者按

近期，多所高校明确不再向部分研究生
提供宿舍。对此，专家观点不一，有人认为
妥善安排学生宿舍是高校不容推卸的责任，
有人则认为变革高校住宿管理方式、部分剥
离高校提供住宿的职能是大势所趋。

作为曾经的求学者、如今在高校工作的
教师，笔者想从学生发展角度对此问题加以
评述。

让研究生“自行解决”稍显冰冷

住宿既属于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亦是与
学习相伴相生的问题。如果住宿问题得不
到妥善解决，必然会影响研究生学习的精
力和心绪。然而，近年来我国研究生规模不
断扩大，宿舍资源紧张的阶段性问题随之日
益突出。
《2020 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

报》显示，我国研究生招生规模从 2010 年
的 53.82万人增至 2020年的 110.66万人，10
年增长了一倍。根据教育部发布的 2022年全
国教育事业发展基本情况，当年全国共招收
研究生 124.25万人，比上年增长 5.61%；在学
研究生 365.36万人，比上年增长 9.64%。

伴随研究生扩招，高校（尤其是生源吸
纳能力更强的院校）现有宿舍已无法充分满
足需求。从非全日制研究生到全日制专业
学位研究生，从一律住宿到申请抽签，“不向
部分研究生提供宿舍”成为某些高校解决宿
舍资源紧张问题的重要举措。而从目前的
趋势来看，此类高校将越来越多。

应该说，不向部分研究生提供宿舍的举
措无疑可以舒缓高校的宿舍资源压力，使其
能集中精力于研究生招生和培养，不用再顾
及令人头痛的住宿安排问题。从“后勤无所
不包”到从烦琐、沉重的后勤事务中解脱出
来，这种后勤社会化进程亦是高校办学过
程中的一大进步。同时，让研究生“自行解
决”住宿问题有助于培养研究生的独立生活
能力和解决问题能力。

然而，高校的此种解决方式却把解决住
宿问题的压力从自身转移到了研究生个体
身上。

从目前的新闻报道看，不向部分研究生
提供宿舍的高校主要集中于北京、上海、天
津、南京等相对发达的大城市。这些区域既
是我国优质高等教育资源集中的区域，也是
经济发达、人口集中、房租偏高的区域。

在这些地区租房，如果选择距离高校较
近的区域，需要承受更多经济成本，而要节
省经济成本，则要付出更多时间成本。前者
对研究生及其家庭是笔巨大的开支，后者则
对研究生的学习和生活造成极大不便。在
国家强调“始终坚持学术学位与专业学位
研究生教育两种类型同等地位”“在招生、
培养、就业等方面对两类学位予以同等重
视”的要求下，不向专业学位研究生提供宿
舍亦有厚此薄彼之嫌。

相比之下，其他地区的高校宿舍资源紧
张的问题还没有这么突出，而一旦这一天真
的到来，由于相对较低的租房成本，这些地
区的部分研究生自行解决住房问题也不是
件难事。

换言之，诸如北京、上海这些一线城市，
正因为研究生自行租房面临更高的成本，才
需要相关地区的高校出面帮助解决，而不能

将提供住宿的职责从大学剥离、以一句不提
供简单了事。这实际上是这些经济发达地
区和学术水平较高的高校住宿问题的重要
特殊性所在。在此情况下，强调研究生“自
行解决”的方式无疑稍显冰冷。

学生宿舍的教育意蕴

大学校园本身是一个富有影响力的教
育场域，也是具有重要教育价值的隐性课
堂。生活于这样的场域本就是研究生教育
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回忆清华大学的求学生活时，国学大
师季羡林先生就曾说过：“至于清华园的景
色，更是有口皆碑，而且四时不同：春则繁花
烂漫，夏则藤影荷声，秋则枫叶似火，冬则白
雪苍松，其他如西山紫气、荷塘月色，也令人
忆念难忘。”因此，如果仅限于教学时间在
校，将造成研究生与校园的疏离，大学校园
本身的教育价值将会大打折扣，师生、生生
间的交流互动也会受到一定限制。

换言之，住宿问题并不是单纯的生活问
题，而是一个与研究生发展联系紧密的教育
问题。

此外，有学者指出国外某些高校不向学
生提供宿舍，这的确是事实。但我们还需要
认识到，仍有英国牛津大学、剑桥大学，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等一批世界一流大学向学生
提供宿舍，其住宿学院制度恰是其人才培
养的重要特色所在，具有师生互动、学术交
流、道德教育等多重功能。

香港中文大学原校长金耀基在《剑桥
语丝》一书中，就对剑桥的住宿学院做了
这样的描述：“古典清雅的气质还弥漫在
学院的方庭、回廊、草地上；切磋辩难的心
灵活动还充溢在食堂、休息室的杯酒交谈
之间。”

也就是说，当国内一些高校仅仅将宿舍
当成住宿场所，考虑将来要不要提供宿舍等
问题时，这些一流大学却在考虑如何传承、
发挥并提升其教育功能。这无疑应成为未
来我国高校考虑住宿问题的重要参考。

解决住宿资源紧张的三大方略

在宿舍资源紧张时期，这一问题必然要
得到解决，并且其解决主体只可能有校方和
研究生两个，方式也往往只有校内住宿和校
外住宿两种。相比高校作为组织的力量，个
体力量在解决住宿问题上往往显得渺小而
无助，对于高校单方面不提供住宿的规定
也会感到无可奈何。这种情况实际上更考
验高校的人文关怀、责任担当和行动自觉。

在具体措施上，高校一方面要将扩招维
持在与宿舍资源大体相当的程度，另一方面
还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综合发力，以解决住
宿问题：

首先，充分挖掘校内资源潜力，使研究
生能住在校内是高校解决住宿问题应考虑
的优先点。为此，高校可以对现有宿舍进行
适当扩容、增加床位供给，还可以将闲置的
教职工宿舍、教学科研用房等建筑改造为
住宿用房。此外，还可以利用现有的办学空
地，新建学生宿舍。

其次，在校内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高校还
需要积极拓展校外住宿资源，将研究生进行
集中安排。比如，就近租借民房等建筑，将其
改造为研究生宿舍使用，还可以承包校外的
宾馆、公寓等场所，将其提供给研究生居住。

再次，为研究生租房提供帮助和补贴。
在以上两种方式仍无法全面解决研究生住
宿问题的情况下，高校应积极为研究生租
房提供帮助，寻找并提供安全、舒适、便捷、
优惠的房源。同时，为减少学生的租房成本
和通勤成本，高校可对其进行适当补贴。

总之，在宿舍资源紧张时期，高校应将
如何促进学生成长与发展作为处理住宿问
题的根本出发点，积极承担保障主体责任，
与学生站在同一立场，为学生住宿问题的解
决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
（作者系湖南科技大学教育学院副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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